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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 
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2020 年 1月我省正式实施工伤保险省级统筹，要求全省统一

工伤保险费率。当前我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统一规范全省工

伤保险费率，适当下调费率，减轻用人单位负担，支持实体经济

发展，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

环境的需要。建立浮动费率制度，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用人单位注

重工伤预防工作，是避免、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，保障

职工生命安全，促进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。 

二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主要分为总则、行业基准费率、工程建设项目缴费、

用人单位浮动费率四部分内容，根据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”的

原则，对全省工伤保险基准费率政策、浮动费率政策和工程建设

项目参保的缴费政策进行了统一，建立规范、高效的工伤保险省

级统筹管理体系，着力提高全省工伤保险基金共济能力和保障水

平。 

三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

（一）关于明确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政策标准。目前各设

区市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主要根据本地区基金收支情况确定各地

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标准，目前各地标准并不统一，在国家八

档费率标准基础根据基金收支等情况略作调整。《办法》明确一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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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八类工伤风险类别的行业基准费率执行国家规定的费率标准，

分别为该行业用人单位工资总额的 0.2%、0.4%、0.7%、0.9%、

1.1%、1.3%、1.6%、1.9%，以 2019 年为例，不考虑阶段性降费

因素，按各地原标准征缴，2019 年全省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将为

0.82%，执行《办法》中费率标准，平均费率则降为 0.63%。 

（二）关于明确工程建设项目参保的缴费政策标准。明确各

类工程建设项目以项目或标段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工伤保险

缴费比例为该参保项目或标段的工程总造价的 0.9‰。该费率较

2019 年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平均费率的 1.2‰有所下调，主要考虑

近几年我省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较好，公路、水运、水利、

能源和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这些项目普遍具有

机械化水平高，人工成本占比较少的特点，建设项目按项目参保

基金收大于支，有一定的下调空间。同时，结合周边省份情况，

浙江、上海、山东、安徽按项目参保费率分别为工程合同价的 1‰，

0.8‰、0.9‰、1.2‰，确定我省按项目参保费率为工程合同价的

0.9‰，适当的下调费率，有利于工伤保险在各类建设领域顺利推

进。 

（三）关于明确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的具体标准。根据用人单

位上一参保缴费年度支缴率、工伤发生率情况，借鉴南京、苏州、

无锡、扬州、盐城等地做法，确定工伤保险浮动费率办法。工伤

保险费率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，最高可上浮至 150%，最低可下

浮至 50%，利用经济杠杆促进用人单位注重工伤预防工作。为增

加预算单位基金抗风险能力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



- 3 - 
 

门可以根据全省工伤保险基金使用、结余等情况，适时调整工伤

保险行业基准费率。  

（四）关于明确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时间。费率管理办法

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2020年为费率政策过渡期，2021年

1 月 1 日起基准费率与国家规定的八档费率标准不一致的预算单

位，一律调整至国家费率基准标准。符合国家阶段性降费政策条

件的地区在执行国家和省降费政策期间暂不调整，待阶段性降费

结束后，再行调整至国家规定的八档费率标准。 


